
本报讯（记者 刘桐）3 月 13 日，记
者从开发区了解到，近日，市卫健委、开
发区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执法，对隐藏在
开发区某小区住宅内的非法医疗美容
场所进行突击检查，现场取缔一处非法
美容机构。

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在该非法行
医场所发现注射用透明质酸钠（玻尿
酸）、0.9％氯化钠注射液、盐酸利多卡
因注射液等，并在橱柜中发现大量一次
性无菌注射器等物品。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
高，医疗美容行业逐渐走进人们的日常

生活，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由此滋生的
非法医疗美容行为也日益增多。非法
医疗美容场所隐蔽；使用的药品、器械
标识不清；行医者缺乏资质，行医场所
不具备消毒环境和设备……各种非法
经营乱象不仅使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
障，还有可能危及消费者生命安全。

此次执法重点为，检查各医疗美
容机构是否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以及核准的诊疗科目，人员资质、
医疗美容项目开展情况、医疗质量安
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仪器设备和药
品的使用及索证等。对检查发现的

问题下达监督意见书，并要求限期整
改，对发现违法行为的美容机构，依
法进行行政处罚。

开发区将继续保持“零容忍”的高
压态势，以问题为导向，将依法查处非
法医疗美容服务行为作为重点工作内
容，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切实维护群
众健康权益。同时提醒广大爱美人士，
在接受医疗美容服务时，应当选择具备
资质的医疗机构，由医疗卫生专业人员
实施医疗美容项目，最大程度保障医疗
安全，若发现非法医疗美容行为，可及
时拨打举报电话进行举报。

开发区重拳打击非法医美

本报讯（记者 刘桐）3 月
12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管局了
解到，连日来，市检验检测中心
技术人员采取上门服务的方
式，对全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
的电子计价秤进行免费检定。

小小一台秤，关乎百姓利
益。在现场检定过程中，工作
人员严格按照检定规程，对电
子计价秤的外观、置零准确度、
称量、重复性等项目进行检查，
着重对消费者反映问题较为集
中的水产、生熟食摊位等在用
电子计价秤进行检定，对检定
合格的电子秤在秤体显眼位置
张贴计量检定合格证；对偏差
较小的电子秤，现场督促商户
及时整改更新和校正；对存在
超过强制检定时限的，责令商
户停止使用，待检定合格后方
可投入使用。

同时，工作人员在现场开
展计量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宣

传，引导经营者文明经营、诚信经营，
自觉维护市场公平交易秩序。

电子秤涉及消费者的根本利益，
必须“斤斤计较”。截至12日，全市已
检定电子计价秤300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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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洁

你在超市不小心买到过变质食物
吗？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很闹心？3
月13日,市民王女士打来热线电话，称
她买到了不新鲜的猪肉，却遇到一次满
意的消费维权体验，想让记者夸一夸这
家超市。

王女士称，她当天下班后在聊城二
中附近一家超市购买了一块猪肉，可回
家做饭时发现猪肉有异味，不是很新
鲜。家人认为十几元钱不值得再回去
换，扔了算了。但王女士抱着试试看的
态度拨打了超市电话。“没想到超市店
长立刻答应重新为我换一块，并要给我
送到家里。”王女士说，超市工作人员的
态度，让她立刻没有了怨气。

因为当时已经吃过晚饭，王女士拒
绝了换肉只要求退款。一名超市员工
在十几分钟后赶到其家中，道歉后把退
款打到王女士的微信账户里。并解释
说，过来取肉不是对消费者的不信任，
而是想把肉和商品码带回去，启动相关
调查，查看一下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

题，再把同批次猪肉及时下架，以免其
他消费者也遇到这种情况。

这家超市的快速反应让消费者
感到满意，但如果超市不承认、不配
合、拒绝赔偿怎么办？北京市京师
（聊城）律师事务所律师冯永浩表示：
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首先应该给所
买到的过期食品拍照作为证据，同时
把购物凭证保留好。其次需要拿着
相关购物凭证，前往超市服务台，要
求超市对所购买的食品进行相关的
理赔。如果超市方面不受理，消费者
可以向超市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
局投诉。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生
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
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
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
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10
倍或者损失 3 倍的赔偿金；增加赔偿
的金额不足 1000 元的，为 1000 元。超
市作为食品经营者，如果销售已过标
示保质期的食品，属于食品安全法规
定的“明知”情形，应当向主张损失的
消费者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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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史某于2022年
2 月在被告聊城市东昌
府区某海产品批发店铺
中购买了两盒燕窝，以
每盒 1400 元，共计 2800
元的价格购买。燕窝是
买给其姐姐的，史某姐
姐拿到燕窝后，当场告
知史某这个燕窝有质量
问题，燕窝包装盒上面
的溯源码是假码，是非
法途径进口的产品。因
此史某要求被告按照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
条规定退还商品的货
款，并支付十倍赔偿款，
即28000元。

消费者是为满足生
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的，由
国家专门法律确认其主
体地位和保护其合法权
益的个人。原告史某在
购买被告的燕窝之前，
于 2021 年 11 月在山东
青州购买过燕窝，曾以
燕窝溯源码存在问题为
由提起了诉讼，足见原
告对于燕窝产品的溯源
码有深入研究，时隔 4
个月又在聊城购买燕窝
产品，同样以案涉燕窝
产品溯源码存在问题为由主张十
倍的赔偿，无法认定原告系为生活
需要购买燕窝产品，其不属于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意义上的消费者，对
于其购买行为具有获利的故意存
在合理性怀疑。

对于案涉产品溯源码是否符
合国家规定，燕窝产品是否符合国
家食品安全标准，原告史某未能提
交有效的证据，在案件审理期间原
告曾两次申请对于燕窝产品进行
司法技术鉴定，均由于其拒绝缴纳
案件鉴定费导致鉴定无法进行，据
此，原告依法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
后果。

原告主张依据食品安全法第
一百四十八条规定进行惩罚性赔
偿的诉讼请求证据不足，依法不予
支持。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史某的
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伪装成不知情的消费者，企图
借助惩罚性条款敲诈勒索食品经
营者或者销售者，其本意已经丧失
了消费者购买的性质，变成了非法
获利的目的，且本案中没有证据证
明食品销售者销售的商品存在问
题，因此，对于原告的惩罚性赔偿
请求法律不予保护。

每个消费者都有监督食品生
产者和销售者，要求其提供符合安
全标准、卫生健康的食品的权利，
但是权利不能被滥用，否则就成为
不法利益滋生的温床。另外也启
示食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严格按
照相关标准生产和销售正规的食
品，不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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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正浓，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我国消费市场不断扩大，
消费日益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查非法医疗，为计量器具免费“体检”，能看到，有关部门一直在努力。美好生活人
人向往。买得省心、用得放心、吃得安心，生活才会舒心。营造放心消费环境，发
挥媒体监督作用，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我们特推出“3·15”专版。

一次满意的维权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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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在东昌府区
柳园街道海德公园住宅小
区，玖逗百货商行工作人员
为社区的百货蔬菜柜补货。

我市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加快构建“15分钟生活
圈”，让群众足不出“圈”就
能享受到高品质生活。玖
逗百货商行在城区40多个
小区设立百货蔬菜柜，满足
居民就近购物需求。

本报记者 朱玉东


